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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时间：2022年 7月 15日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平顶山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郑雷

地理位置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姚电大道西段

项目名称 平顶山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项目简介

平顶山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姚电大

道西段，前身是平顶山姚孟电厂，始建于 1970年，是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所属上市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

用人单位现有使用的放射源共 28枚，其中Ⅳ类放射源 12枚，Ⅴ类放射

源 16枚；用人单位使用的射线装置为 2台Ⅱ类工业用 X射线探伤机，

其中 1台为固定探伤房内使用，1台为现场探伤使用。

项目负责人 李涛

现场调查人 李涛、刘素宾

现场调查时间 2022.6.14 用人单位陪同人 栗元璋

现场采样、检测人 李涛、刘素宾

采样、检测时间 2022.6.14 用人单位陪同人 栗元璋

报告完成日期 2022.6.30

建设项目(用人单

位)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及检测

结果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电离辐射（X射线和γ射线）。

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电离辐射（X射线和γ射线）不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28个含密封源仪表所在场所的周围剂量当量率符合《含密封源仪表

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25-2009）、《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安全基本

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

工业 X射线探伤机所在场所的周围剂量当量率符合《工业 X 射线

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117-2015）、《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安全基本标

准》（GB18871-2002）的要求。

建议：

（1）应加强对正常生产状态下、事故及异常状态下，含密封源仪

表所含放射源的监管，避免发生放射源遗失等意外事故，造成对周围人

员的误照射；应定期检查防护设施和设备的技术性能，确保辐射安全防

护设施功能完好，防止放射事故的发生。

（2）在醒目位置公布工作场所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3）用人单位应进一步完善有关管理制度以保障相关工作人员安

全与健康，定期进行防护知识培训，同时应定期检查防护设施和设备的

技术性能，确保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功能完好，防止放射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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